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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

产的部分股份。

2、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540,0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70%。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7,582,709股，占总股本的 5.7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2020年 6月 1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及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肖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331 号）核准，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恒大高新” ）于 2017 年 5 月向肖亮、陈遂仲、陈遂佰及肖明合计

发行 31,630,181 股股份购买武汉飞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飞

游” ）及长沙聚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聚丰” ）的股权，发

行价格为 13.65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260,507,000 股增加至

292,137,181股。

公司于 2017年 6月向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磐厚蔚

然 -PHC�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深圳市华银精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华银进取三期基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 8,937,728 股以募集配套资金，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述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 292,137,181股增加至 301,074,909股。

因公司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165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

份 5,542,000股， 上述股份于 2017年 11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述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 301,074,909股增加至 306,616,909股。

2018年 7 月，公司发行预留的限售条件流通股 1,390,000 股用于员工

激励计划，发行后股份总数为 308,006,909股，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

2018 年 11 月，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177,000 股，公司股份总数

减为 306,829,909股，于 2019年 1月 28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2019 年 9 月，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6,900 股，公司股份总数减

为 306,723,009股，于 2019年 9月 14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2020年 1月，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1,425股，公司股份总数减为

306,671,584股，2020年 3月 4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306,671,58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为 116,642,9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4%，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190,

028,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陈遂仲、陈遂佰及肖明三人在公司收购长沙聚丰过程中做出以下

承诺：

“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分期解锁，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按以下

规则分期解锁：

上市公司 2016 年年报公告后且长沙聚丰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

补偿义务的，则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锁本人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所获股份总额的 30%；上市公司 2017 年年报公告后且长沙聚丰

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补偿义务的，则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

后解锁本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股份总额的 30%； 上市公司 2018

年年报公告后且长沙聚丰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补偿义务的， 则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后解锁本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股份

总额的 40%。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涉嫌本人及长沙聚丰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转让上述股份。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

股份，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2、肖亮在在公司收购武汉飞游过程中做出以下承诺：

“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不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以及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或转让前述股份对应的收益权。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人及武汉飞游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不转让上述股份。”

3、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与奖励协议》

及相关补充协议：

（1） 长沙聚丰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陈遂仲、陈遂佰、肖明作为长沙聚丰业绩承诺人承诺：长沙聚丰 2016 年、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2,900 万元、3,770 万元、4,900 万元及 4,950 万元。即，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2,900 万元、6,670 万元、11,570 万元及

16,520 万元。若长沙聚丰实现的净利润在 2016 年年底、2017 年年底、2018

年年底及 2019 年年底累计分别低于 2900 万元、6670 万元、11570 万元、

16520万元时，应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

（2） 武汉飞游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肖亮作为武汉飞游业绩承诺人承诺： 武汉飞游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及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2,380.00 万元、3,090.00 万元、4,020.00 万元及 4,050.00 万元。 即，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2,380.00 万元、5,

470.00 万元、9,490.00 万元、13,540.00 万元。 若武汉飞游实现的净利润

在 2016 年年底、2017 年年底、2018 年年底及 2019 年年底累计分别低于

2,380.00 万元、5,470.00 万元、9,490.00 万元、13,540.00 万元时， 应向公

司承担补偿义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长沙聚丰及武汉飞

游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陈遂仲、陈遂佰、肖明、肖亮已完成 2016 年一 2019 年的累计业

绩承诺，不需要向恒大高新承担补偿义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锁

定期内严格履行业绩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行为。

4、陈遂仲、陈遂佰、肖明及肖亮四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公司亦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

可上市流通股票数量为 17,582,709股。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540,0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7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

备注

1 陈遂仲 4,158,790 2,957,362 0 注（1）

2 陈遂佰 2,957,362 2,957,362 2,957,362 注（2）

3 肖明 1,478,681 1,478,681 1,478,681 注（3）

4 肖亮 13,146,666 13,146,666 13,146,666 注（4）

合计 21,741,499 20,540,071 17,582,709

备注：

注（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遂仲先生持股总数为 5,545,054 股，其

中无限售条件股 1,386,263 股，有限售条件股 4,158,790 股（其中首发后

限售股 2,957,362 股，高管锁定股 1,201,428 股）。因其担任公司董事，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即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 1,386,263 股，下一年度可转让

股份数量根据相关规则重新计算）， 故本次解除限售的 2,957,362 股将

列入高管锁定股，即减少首发后限售股 2,957,362 股，新增高管锁定股 2,

957,362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陈遂仲先生新增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0

股。

注（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遂佰先生持股总数为 7,393,506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4,436,144 股，有限售条件股 2,957,362 股（均为首发后限售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陈遂佰先生新增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957,362

股。

注（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肖明先生持股总数为 2,263,503股，其中无

限售条件股 784，832 股， 有限售条件股 1,478,681 股 （均为首发后限售

股），本次解除限售后肖明先生新增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478,681股。

注（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肖亮先生持股总数为 13,146,666 股，均为

有限售条件股（均为首发后限售股）。本次解除限售后肖亮先生新增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3,146,666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6,642,928 38.04 - 17,582,709 99,060,219 32.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028,656 61.96 17,582,709 - 207,611,365 67.70

总股本 306,671,584 100.00 - - 306,671,584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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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6 日 14:00。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30 一 11:30，下午 13:00 一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6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0 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敏田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

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308,981,1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4179%，其中，参加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数 308,436,072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1.309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 名，代表股份数 545,09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108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下同）共 12 人，代表股份数 90,073,4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044％。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36,07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6％；

反对 545,09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28,3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48％；反对 545,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7,55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

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949,7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 123,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静、潘远彬；

3、出具的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44�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塘置业” ）因项目开

发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18 亿元的贷款，为切实提高

项目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兴塘置业

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8.82 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

文件为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 2020-052 号公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0一 052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

如下担保事宜：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塘置业” ）因项目开

发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18 亿元的贷款，为切实提高

项目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兴塘置业

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8.82 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

文件为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二）审议程序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为兴塘置业提供担保，合作项目、预计

担保额度等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合作项目 公司权益比例 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额度

兴塘置业

萧政储出[2020]3号

（滨旭府）

49% 9亿元 8.82亿元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3、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 2699 号新塘街道办事

处

4、 法定代表人：贲宇

5、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 与公司关系：兴塘置业系公司参股公司，系萧政储出【2020】3 号地块项

目（项目名称“滨旭府” ）的开发主体。公司及杭州旭辉置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其 49%和 51%的股权。

8、 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用途 项目名称

项目

所在地

权益比例

(%)

拿地时间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土地金额

（万元）

萧政储出[2020]3号 住宅 滨旭府 杭州萧山 49 2020/3/19 63356 164725 213725

9、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订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金额：8.82 亿元

3、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4、 担保期限：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兴塘置业系为项目开发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按持有其 49%的股权比例为

其融资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合作项目的良好运

作，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鉴于目前兴塘置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

况良好，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参股公司兴塘置业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合作项目的顺利

推进。公司合作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公

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1,717,95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7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6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 5月 26日下午 13:3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26�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2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1号会议厅

5、会议主持人：郑康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 7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16,345,1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1.0019%。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 2�名股东，代表股份 38,596,70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10.28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77,748,45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7172％。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9,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026％。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3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

对 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265％；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83.6735％；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办理票据质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6,34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小江、徐跃

3、结论性意见：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

*

ST 尤夫 公告编号：2020-056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 ）的通知，智航

新能源收到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2020）苏 1202

民初 1726 号】等相关诉讼文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泰州市海润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2、诉讼起因

原告主张：2013 年 6 月，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 3000 万元整，

被告于 2015 年 1 月向原告偿还本金 100 万元。 原告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与

被告达成《续借款协议》，约定至 2019 年 2 月 21 日被告一次性还本付息。借

款到期后，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为此，原告向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900 万元及截至 2016 年 2 月 21

日的利息 9,316,200.91 元，合计 38,316,200.9 元；

（2） 判令被告支付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至被告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

的利息；

（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0） 苏 1202 民初 1726 号等

相关诉讼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 月 27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纸质对账单的公告

为给投资人提供更及时、专业、个性化的服务，同时支持绿色环保事业、减

少社会资源浪费，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纸质对账单服务。

为了方便投资人了解本公司账单服务的特点及定制办法，特作以下温馨提

示。

一、对账单服务形式

1、取消纸质对账单后，本公司将默认为原纸质对账单寄送方式的投资人及

新开户的投资人提供电子邮件对账单。投资人可根据自己需要变更账单寄送方

式。

2、电子邮件月度对账单：内容为截至上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投资人账户基金

份额持有概况及当月交易明细。

3、短信季度对账单：内容为截至上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投资人账户持有的

基金份额及市值。

二、定制对账单服务

1、网站自助定制：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选择登陆网上

交易，输入投资人的开户证件号码及登录密码，进入“账户管理” -“信息定

制” ，选择电子对账单，可选择季度短信或月度邮件。

2、客服热线定制：工作时段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68-666（免长途

话费），按“0” 转人工服务进行电子对账单服务定制。

三、特别提示

1、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按照调整后的对账单服务形式向投资

人发送对账单。2020 年第 2 季度有交易且对账单寄送方式为纸质账单的投资

人，本公司将不再向其发送纸质对账单。

2、为避免出现因预留的电子邮箱地址、手机号码不详实或未更新等情况，

导致投资人无法成功接收电子对账单，请投资人及时通过登陆网上交易账户或

拨打客服热线等方式查询、变更预留信息。

3、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登陆网上交易，通过“账户管理” -“电子

对账单” 查询交易明细。

4、如投资人因特殊原因需要获取指定期间的纸质对账单，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热线 400-8868-666（免长途话费）按“0” 转人工服务，提供姓名、开户证件

号码或基金账号、账户交易信息等，客服人员核对信息无误后，将为投资者邮寄

纸质对账单。

5、本公司有权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调整服务规则。如有疑问，敬请拨打本公

司客服热线（400-8868-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了解相

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